
  2008年11月28日

 
English 最近更新   搜索 高级搜索  

 
你现在位置:首页 >>中国治理>>和谐社会 

 

  如何构建城市社区和谐的人际关系 
周晨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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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改善社区人际关系的制胜法宝，那就是完备的人际和谐文化，特别是

用来调节人际关系的人文规范。“和谐”为“和而不同”，“致中和”，城市社区居民在保持

自己的生活个性与自由空间的同时，又能够在一定地域内，保持感情互动和交流，担负共同的

责任，形成共同的文化意识，这正是城市社区人际关系的理想境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我国城市社区和谐的人际关系并不是一般的“人和”，而是在“天时”

与“地利”基础上的“人和”。所谓天时，就是我国城市的市场化发展、社区发展都处在方兴

未艾、大展宏图的有利时机；“地利”，就是城市现代化的加速进展所带来的社区环境的优

化，在这种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人和”有着独特的内涵，已经不是传统的“和为贵”所能容

纳的了。从今天社区发展的角度来看，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友善——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的起码要求，就是社区居民之间的“以礼相待”。关于礼与

和的关系，孔子讲得很清楚，“礼之用，和为贵。”这就是说，要做到真正的和谐，必须以礼

为标准，受礼之节制。如果和谐失去礼义的制约，就不是真正的和谐。当然，我们讲的“礼”

已不同于孔子的本意，而是城市居民人际交往中基本的礼仪与道德。礼仪最根本的内容是约束

自己、尊重他人，它不仅适用于职业领域，更是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必备规范，社区礼仪不仅是

具体的礼节、礼貌，而且具有深刻的情感内涵。人与人之间有好地以礼相待，会有助于培养居

民以他人为重的道德意识，社区居民的人际关系更具情感性，而较少交换性。 

  平等——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的人文基础，是社区居民在交往过程中的所必须坚持的“人

格平等”的意识与原则，无论何种职业、官职高低，在社区中都是作为普通居民而存在，没有

“等差之别”，对于社区公共事务都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社区居民人人平等。虽然社区不是

“世外桃源”，社区中也存在着居民的社会分层，但社区仍然是培育公民的平等意识和民主素

质的有利场所。在社区中，居民可以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来参与社区管理，而不是完全被动

的被管理者。在社区中，居民可以摆脱世俗的观念，在平等的人际交往中获得心灵的愉悦和生

活的乐趣。有学者曾说过，社区滋养自由的心灵。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的人际关系中，令人不容

乐观的是“官本位”意识，“小市民心理”仍然大有市场，这种现象既表现为由社会和家庭地

位所决定的“尊贵卑贱”的等级之分，又表现在对社区公共事务和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漠然视

之、无动于衷，这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最大障碍。 

  诚信——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的核心内涵，是指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人际信任的程度与状

态。“诚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和价值标准。“诚信”不仅要求人际交往中要以诚

相待、取信于人，而且强调要“忠诚”，既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同时还要“重义轻

利”和“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要求关系双方相互承担责任，并接受时间和实践的考验。随

着社区服务和保障职能的完善，社区中经济交往关系日益频繁与复杂，诚信正在成为社区人际

关系的心理起点和基本准则。人们逐步认识到，只有取信于他人和社区，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和生存环境，获得自身最大利益和达到预期目标。 

  合作——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的高尚境界，是社区居民之间建立在友善、平等、诚信基础

上的，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的互助合作，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区共同体”。

费孝通先生在对社区的解释中，曾指出：“社区，它的含义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共同

的’、‘一起的’、‘共享的’，就是一群人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关心的事情，也常常有共

同的命运。”由于居住在同一社区，居民在环境保护、生态绿化、住宅维护，卫生治安等方面

必然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最有可能组织起来，形成一致的社区行动。同时，由于共同的兴趣

和爱好，社区居民也会发展出各种形式的社群，如各种读书会、爱心团队、帮教小组、诗社、

合唱团、晨练角等等，这些社区群体的形成，是社区居民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有效载体，同

时增进了居民间的情感交流，抵制人际关系的淡化，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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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的良性运行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社区居民主动的参与的过程以

及社区管理者积极的创造过程。从政府社区工作的角度出发，为了营造与构建和谐的社区人际

关系，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供相应的社区空间与外部环境，创造适宜的活动机会，促进社区居民的相互认识

和人际交往，这是构建和谐社区人际关系的物质保证。在现代城市中，原来的居民大院逐渐被

楼房单元的结构所代替，而且居民流动性加强，相互间的陌生与戒备越来越突出。因此在城市

社区的规划与设计上，就应加强有助于鼓励居民之间交往的公共空间环境的建设，如社区内的

文化场馆、中心广场、草地、体育设施等，这些是社区居民人际交往的必备场所，有利于居民

社交礼仪的教育、感情的沟通，形成和谐的社区氛围。从这个意义上，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的

构建具有非常现实、具体的内容。当然，光有交往的场所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为社区居民创造

共同活动的机会，建立居民之间的情感网络，以消除城市生活的封闭性带来的隔离感。 

  第二、制定完善的社区制度，对社区人际关系交往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是构建和谐的社区

人际关系的制度保障。社区居民之间的友善、平等、诚信与合作关系固然需要社区居民情感的

投入和自觉的维护，同时也需要规范的制约和舆论的监督，因此关于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的制度

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虽然社会生活在大的方面有社会法律制度，但在较小范围内仍然需要

“小”制度的制约和调节作用，在社区范围内，社区制度的拾遗补缺作用，在细微的人际关系

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社区制度应该以社区人群的共识为基础，以人际关系的和谐为准则，形成

社区的共同规范，虽然不具有法规的意义，但对推动社区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形成也是一种依据

和力量。 

  第三、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保证社区内的社群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处于良性的状态。社

区自治组织是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的有效载体。社区内的人际关系是以组织为载体来进行活动

的，要达成社区人际关系的和谐，调动社区居民的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合作，必须在党的正确

领导下，在政府的科学和规范化的指导下，稳步有序地建立和完善多样化的社区自治组织及其

运行机制。在我国城市社区中目前主要存在着4种自治组织形式：城市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

会、志愿者协会、兴趣爱好类社团等。其中，城市居民委员会在调节社区人际关系中发挥着

“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是社区中公共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它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制

度化运作最为严密，是基层政府在社区中的最重要的组织依托。利用居民委员会的传统权威优

势，化解居民矛盾，整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仍是构建社区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最佳选择。同

时，其他几种组织形式对于社区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构建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城市生活日

益现代化的今天，多元化自治组织可以提高社区文化素质，增进感情交流，充实城市居民的闲

暇生活，提高社区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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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劳动关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 媒体公开报道，推动社会宽容  

● 用和谐的方法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 应关注“流民”的生活  

● 中国枪支问题浮出水面 (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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